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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新闻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3月
15 日决定对 4 起事故查处挂
牌督办，要求相关地方按照

“四不放过”的原则提级调查，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并印
发关于近期典型较大事故情
况的紧急通报，要求举一反三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止重
大涉险事故和较大事故反弹，
确保全国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3月14日，由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
部门举办的 2026 年春季大型

招聘会暨职引未来——全国
城市巡回招聘北京站活动在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480
余家企业携数万个岗位亮
相。这是北京市 2026 年举办
的首场大型招聘会。

◆记者 3 月 14 日从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截至 3 月 13 日，2026 年春
运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在这
40天内发送旅客首次突破1亿
人次，达到近1.03亿人次，较去
年春运多发送旅客 380 万人
次，增幅 3.8%，创春运旅客发
送量历史新高。（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记者 15日从市
场监管总局获悉，2025 年全国
通 过 12315 平 台 、电 话 等 渠
道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咨询 4386.6 万件，其中投诉举
报 2646 万件，同比增长 9.8%。
全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3.5 亿元，消费维权效能持续
提升，投诉举报呈现十大鲜明
特点。

消费投诉总量首次突破
2000万件，达 2036.6万件，同比
增长 9.3%。售后服务、质量、食

品安全、合同问题位居前列，售
后服务投诉连续三年居首；合同
问题投诉同比增 40.3%，退款
难、霸王条款、履约不到位等问
题突出。

日常消费品诉求集中，服务
投诉增速领先。2025 年，全国
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商品投诉
1320万件，同比增长 8.1%，占受
理投诉总量的 64.8%。受理服
务投诉 716.6 万件，同比增长
11.7% ，占 受 理 投 诉 总 量 的
35.2%，服务消费领域投诉增长
态势明显。

网络消费维权占比过半，全
年网购投诉举报1506.7万件，占
比 56.9%，挽回损失 10.7 亿元。
诉求集中于东部电商发达地
区，西部增速加快；售后与质量
问题占比超四成，电商大促价
格波动、保价难成为新焦点。消
费诉求向头部企业集中，前百家
企业诉求占比 17.7%，综合电商
平台、本地生活服务、文娱社交、
消费电子四类领域诉求占比约
九成。

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小额
纠纷增多，争议总金额同比下降

4.5%。交通工具、装修建材等高
价值品类维权成本仍高，电信、
宠物用品、互联网服务等领域单
件争议金额快速上升。

外卖行业投诉举报随竞争
波动，全年 50.5 万件、同比增
14.1%，三季度补贴大战引发诉
求激增，服务保障能力未能跟上
成为主要问题。充电类诉求大
幅增长，共享充电宝、新能源汽
车 充 电 桩 投 诉 分 别 同 比 增
62.5%、47.8%，计费不透明、退费
难、运营失联等问题凸显“充电
焦虑”。

首饰消费升温带动投诉增
长，全年38万件、同比增16.4%，
黄金、玉石为主要诉求领域，存
在纯度不足、一口价不标克重等
乱象。智能消费快速兴起，智能
设备投诉举报15.2万件、同比增
26.6%，功能宣传与实际体验脱
节、软硬件故障、售后体系不完
善等问题较为普遍。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紧盯
消费维权热点难点，强化线上线
下一体化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切
实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5年全国受理消费投诉举报2600多万件

3月15日，工作人员在河南省济源市消费者权益日主题活动现场为消费者介绍如何鉴别假冒伪劣消
防产品。

3月15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群众树
立科学的消费观念及消费安全意识。 新华社 发（苗秋闹 摄）

提升安全意识提升安全意识 守护消费权益守护消费权益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叶昊鸣 樊曦）记者14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春运40
天（2026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13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量为94.1亿人次，比2025年春
运增长4.3%，创历史新纪录。

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
量为 87.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其中，自驾出行量为74.6
亿人次，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的 79.3%；公路营业性
客运量为12.8亿人次。铁路旅
客发送量为5.4亿人次，同比增
长 4.8%。水路旅客发送量为
3597万人次，同比增长15.3%。
民航旅客发送量为 9439 万人
次，同比增长4.6%。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邹多为） 为进一步促进
跨境电商出口，海关总署日前发
布公告，宣布自 2026年 4月 1日
起，在全国海关推广跨境电商零
售出口商品跨关区退货模式。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商品（海
关监管代码：9610）跨关区退货，
是指跨境电商企业零售出口的
商品在海外发生退货时，不再要
求必须退回原出口海关，而是可
以灵活选择全国范围内任一海
关口岸办理退运进境手续的监
管模式。

据悉，海关总署于 2024 年
11 月发布公告，明确自当年 12
月15日起，在北京、天津、大连、
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成都、

乌鲁木齐等 20个直属海关开展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
监管模式试点。经过一年的试
点，现已具备全国推广条件。

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要求，
跨关区退货仅适用于跨境电商
零售出口商品，即“9610模式”。
同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退货商
品可以跨关区退回，但退回商品
仅允许退至开展跨境电商零售
出口业务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或场地。

此外，公告还明确，开展跨
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业
务的企业应规范经营，并具备独
立的作业功能区，相关生产作业
系统数据应向海关开放或与海
关信息化系统对接。

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
新业态，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
已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增长的重
要引擎。然而，跨境电商快速发
展的同时，跨境退货问题一直是
困扰行业发展的痛点难点。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跨关区退货政策的出台，旨
在解决传统模式下“退货难、成
本高、周期长”的行业痛点，为企
业提供更高效、经济的逆向物流
通道，从而提升消费者购物体
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此
外，结合财政部等三部门今年 2
月份联合发布的跨境电商出口
退运商品税收优惠政策，可形成
政策协同叠加效应，共同为跨境
电商企业降本增效。

4月1日起跨境电商退货不再“绕路”
商品可全国跨关区通退

3月15日，游客在北京北海公园踏青赏景。
随着天气转暖，北京迎来宜人春光，公园景致如画，吸引市

民游客踏青赏景，感受城市生态之美。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北海公园春色美北海公园春色美

创历史新纪录创历史新纪录！！
20262026年春运交通出行人数为年春运交通出行人数为9494..11亿人次亿人次

挽回经济损失超40亿元


